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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权利保护法。5月 28日，是民法典
颁布五周年纪念日。在第五个“民法典
宣传月”期间，军队各单位通过多种形式
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主席关于
依法治军重要论述，组织官兵学习民法典
及各类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升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意识，强化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能力，营
造军营浓厚法治氛围。

近年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通过民法典等法律实践，已转化为全民

共识，但现实中，网络言论引发的侵权案

件仍呈多发态势。一些随意发表的言

论，因为网络传播即时性、扩散性和不可

逆性等特点，容易发酵演变成网络风暴，

给当事人造成影响和伤害，构成侵权行

为。广大官兵在网上享受言论自由权利

的同时，要牢记军人身份，遵守法律法

规，防范法律风险。

分析过往网络侵权典型案例，主要

存在以下 4 类法律风险：

一是侵犯名誉权风险。民法典规

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这就要求网

络言论必须恪守客观真实底线。可是，

个别人员因观点分歧，在发表评论时为

发泄情绪使用侮辱性词汇，或在网上传

播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均可能构成侮

辱、诽谤侵权。

二是侵犯隐私权风险。民法典明

确，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有人在互联网社交

平台公开他人的生活细节，或是上传未

隐去身份信息的聊天截图等内容，这些

行为很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三是侵犯肖像权风险。当下，有人会

使用 AI 换脸技术制作搞笑娱乐视频，或

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照片制

作表情包。民法典明确要求，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

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由此，用网过程中的上述行为，

即使并非出于恶意，也有可能构成侵权。

四是连带责任承担风险。个别人在

上网过程中存在参与转发“人肉搜索”信

息、扩散未经核实的谣言等行为。民法

典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

此，在传播扩散网络信息时，对他人造成

损害的，即便非信息源头，也可能因共同

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出现以上情形、构成侵权的，行为

人要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情节后果严

重的，还可能升格为侮辱、诽谤、寻衅滋

事等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此前“辣笔

小球”仇某因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诋毁卫

国戍边英雄烈士言论，被认定犯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就是这方面的典

型案例。

军人的网络行为既体现个人素养，

更代表军队形象。用网过程中，官兵必

须强化尊法意识，以法为镜审视自身言

行，自觉守护网络清朗环境；强化学法意

识，加强民法典及各类法律法规的学习，

明确红线底线，杜绝无知无畏，防止“无

心之失”；强化守法意识，在发表言论前

做好三问：一问信息来源是否可靠，二问

内容表述是否客观，三问传播后果是否

可控，做到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争议话题

慎评慎转，通过严把“出口”关，筑牢安全

堤坝；强化用法意识，在自身遇到网络侵

权或网络挑衅时，能做到理性应对、依法

维权。唯有将法治精神内化为行为准

则，用法治思维校准言行尺度，方能真正

做到时刻遵法守法，充分彰显法治品格与

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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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逐渐变热，可家中空调前不久

出现了故障，我的家人就通过某网络平

台下单预约了上门维修服务。网络平

台安排的维修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不慎

受伤，后被送去医院治疗。之后，维修

师傅一直联系我们索要赔偿。请问我

们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吗？

——某部干部小陈

空调等家电维修具有较强专业性，

服务过程中造成损害，涉及多种法律关

系，如劳务关系、承揽关系、雇佣关系等

等，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本案中，小陈家人通过网络平台

下单，要求维修人员上门服务并给付

报酬，维修人员交付工作成果，一般认

定为承揽合同的范畴。民法典规定，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

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

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

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

责任。也就是说，在家用空调安装维

修等作业过程中，维修人员因操作不

当导致自身受伤的，自身应承担相应

责任。如果网络平台或者商家派单存

在过错，如选任不具备空调维修资质

的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也 应 承 担 相 应 责

任 。 综 上 ，小 陈 一 家 作 为 业 主 ，在 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没有过错的前提下，

无需就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现实中，劳务合同和承揽合同很容

易混淆，其实两种合同对应的法律责任

完全不同——

劳务合同是指提供劳务者与用工

者依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由提供劳务

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特定的

劳务服务，用工者依约向提供劳务者支

付 劳 动 报 酬 的 一 种 有 偿 服 务 法 律 关

系。比如常见的家庭雇佣钟点工打扫

卫生，就是典型的劳务关系；承揽合同

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

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

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

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比如家具厂定

制家具、修理厂修理汽车等，都属于承

揽合同。

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合同目的

不同。劳务合同目的在于提供劳务本

身，强调提供劳务的过程；承揽合同目

的在于交付符合要求的工作成果，强

调 结 果 。 二 是 主 体 地 位 和 独 立 性 不

同。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在一

定 程 度 上 要 接 受 用 工 者 的 指 挥 和 管

理，用工者可以对工作时间、方式、内

容进行安排和调整；承揽关系中，定作

人一般只对工作成果提出要求，不干

涉承揽人的具体工作过程和方式，承

揽 人 可 自 行 安 排 。 三 是 风 险 承 担 不

同。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造成

他人损害的，一般由用工者承担侵权

责任，如果提供劳务一方存在故意或

重大过失，用工者在承担责任后，可向

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

务遭受损害的，双方按照各自过错承担

责任。而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

成第三人损害或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一

般不承担侵权责任。定作人仅在特定

情形下，即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

错的，才承担相应责任。四是技能要求

不同。提供劳务者不一定需要具备特

定的专业技能，多数情况下是一般的体

力或简单的脑力劳动，承揽人则通常需

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以完成特定工

作任务。

由此可见，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最

本质的区别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

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提供劳

务者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完成工

作。有支配关系的是劳务关系，没有的

则为承揽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承揽关

系中，定作人在交付工作前应明确工作

成果标准，及时检查验收工作质量，非

必要时不要中途随意变更承揽工作要

求，避免因自身原因陷入纠纷。

在此提醒广大官兵，在进行服务类

消费时，应选择信誉度高的网络平台和

商家，签订合同时约定具体服务事项和

服务类型，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避免

因关系混淆产生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

纠纷。

维修人员服务时意外受伤，业主担责吗
■孔凡兴

前不久，我在地方一家自助健身房

锻炼时，因保护装置过低，杠铃直接压

在胸部，经医院诊断为胸部软组织挫

伤。在与健身房沟通损害赔偿事宜时，

该健身房以当时办卡签订的合同中已

写明因该店属于自助健身房，造成训练

损伤一概不承担赔偿为由，拒不赔偿。

请问我能否要求健身房承担损害赔偿？

——某部军士小赵

在日常生活中，诸如办理会员卡

或购买娱乐服务时，商家通常采用预

先 拟 定 的 合 同 条 款 来 统 一 规 范 同 类

交易。包含免责声明、服务须知等在

内 的 这 类 条 款 ，具 备 两 个 显 著 特 征 ：

其一，基于重复使用目的而预先单方

拟 制 ；其 二 ，在 合 同 订 立 时 未 与 消 费

者 进 行 实 质 性 协 商 。 民 法 典 将 符 合

上述特征的合同内容明确界定为“格

式条款”。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一）

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

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

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

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

方主要权利。

本案中，这家健身房与小赵订立

的 合 同 条 款 大 都 是 事 先 拟 制 的 格 式

条款，其中“概不赔偿”条款就属于上

述规定第二款的无效情形，小赵有权

以 该 条 格 式 条 款 无 效 为 由 向 健 身 房

索取赔偿。

现实中，小赵是否可以向健身房

全额索取损害赔偿，在法律实务中还

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根据民法

典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

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 他 人 损 害 的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

消费者在健身过程中，如果健身房尽

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例如在进行具有

一定危险性的训练时，有管理人员或

教练员进行劝阻，或者在醒目位置张

贴相关提示标语，但消费者无视健身

房的善意提醒，仍继续进行锻炼导致

损伤的，就可能被认定为自甘风险行

为，可以减少甚至免除健身房的赔偿

责任。反之，若健身房疏于健身器材

维护或风险警示，则应当承担一定的

损害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里的小字陷

阱、应用软件弹窗里的免责套路等，很

可能是暗藏的“霸王条款”。广大官兵

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

款，对有疑问的内容请对方解释说明，

发现明显不合理的及时提出异议，同时

注意保留沟通记录及相关合同文本，以

便在发生纠纷时有效使用法律武器维

护合法权益。

健身房“概不赔偿”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郭启东 杨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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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

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检察院携手地方检察机关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为官

兵讲解民法典知识。 李明春摄

“家人在使用热水器时发生爆燃被

烫伤，我们要怎么维权？”前不久，北部

战区空军某部一处驻训场，一场普法宣

讲适时展开，法律服务队成员面对一名

战士的提问，认真给出维权建议：“依据

民法典规定，因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

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你们可

以准备好事发现场的照片或视频，通过

合理方式维权……”专家的建议，帮战

士明晰了接下来的维权思路。

该部领导介绍，近年来，随着使命

任务拓展，部队驻训成为常态。官兵

长期在外，家庭遇到涉法问题内心焦

急却帮不上忙，一定程度上牵扯了战

备训练精力。为帮助官兵解决涉法难

题，该部聚合优质资源，遴选法律基础

扎实的人员组成法律服务队，按照“集

中宣讲、上门服务、覆盖基层”的思路，

赴各单位巡回开展法律服务，通过答

疑解惑、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法治宣

讲，帮助官兵维权。

前 期 ，战 士 小 李 的 家 属 在 找 工 作

时，与一家劳务中介公司签订合同，并

按照约定向中介公司支付了服务费。

在缴纳费用后，中介公司却未依约履行

承诺。面对小李家属的沟通诉求，这家

公司迟迟不肯出面解决问题。

当时，小李作为带兵骨干，正带领

任务分队在外参加训练。他挂念家属

面临的难题，又担心自己请假回家会耽

误任务进度。

法 律 服 务 队 开 展 上 门 服 务 期 间 ，

了解到小李的家庭困难，立即安排人

员与小李家乡人民检察院、法律援助

机 构 等 联 系 ，相 关 部 门 开 辟“ 绿 色 通

道”全力做好维权工作。在多方联动

处理下，问题很快得到妥善处理。“没

想到，在驻训一线也能这么快解决难

题！”小李心怀感激。

送法至一线，真情暖兵心。法律服

务队还指导基层部队与驻地相关单位

建立普法交流机制，邀请法律专家开展

法治宣讲，帮助官兵理解掌握法律知

识，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维权能力，

不断激发练兵备战动力。

北部战区空军某部——

送法到一线 服务暖兵心
■邓超群 安家鑫

第 82 集团军某旅通过案例解读、法条剖析等形式普及民法典知识，激发官

兵学法用法热情。 万雪嫣摄

法律服务台


